
臺灣產物新享受人生個人傷害保險（主要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傷害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燒燙傷病房保險金、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 
總公司 100 台北市館前路 49 號 8、9 樓；TEL:02-2382-1666；本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所稱之日間住院 
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註二：拒保職業及人員：長期居住國外者（連續達 6 個月）、礦業採石業海上作業所有作業人員、空運空勤人員、鋼骨結構架設工人、鷹架架設工人、消防隊隊員、 
空中警察、其餘個人職業分類表所載拒保或適用特別費率者。 

失能看護費用保險金、急診保險金、身故費用補償保險金、

銀髮族的最佳選擇，樂活保讓您樂活老。 

職業類別一～六類皆可承保。 

簡化續保作業，自動續約保障不中斷。 

重大燒燙傷增額保障，最高給付100萬。 

住院日額與實支實付同時給付。

114年9月1日起適用

註一：被保險人資格：限中華民國國民滿 50 足歲至未滿 78 足歲並居住國內者要保，續保者可至未滿 85 足歲，職業類別第 4 類（含）以上者限要保 A 方案。 

113.08.16 產精算字第 1130002549 號函備查、114.05.14產精算字第 1140001529 號函備查 

意外傷害事故 

 重大燒燙傷保險給付

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 

傷害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 

 失能看護費用保險金

 燒燙傷病房日額給付

 

 

意外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

保險費
 

50 萬元 

100 萬元 

1.2 萬元
 

1 仟元
 

 
10 萬元

 
3 仟元

 
1 仟元

 

3,871元 

100 萬元 

100 萬元 

1.2 萬元 

1仟元
 

 
20

 
萬元

3 仟元
 

1 仟元
 

5,841 元
 

臺廣第25138號


